
國立成功大學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措施 
111.5.17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須到校甄試之考生請配合下列事項： 

(一)考生於第二階段甄試報名前須先填健康關懷問卷始得報名。（網址：

https://app.pers.ncku.edu.tw/ncov/） 

(二)有關防疫相關措施及資訊，請考前隨時注意本校綜合業務組及各學系招生網頁公告。 

(三)考生進入各試場請自備口罩且全程配戴應試，並配合學系防護措施程序。 

二、學系啟用應變機制條件如下(改以調整佔分比例後之學測加書審成績評比，請詳甄選委員會公告，

網址:https://reurl.cc/Opx2EX)： 

(一)單一學系停課且無備援試場，或考量因具感染風險之考生或甄試工作人員多致無法辦理甄試，經

學系招生委員會決議，學系全面取消到校甄試，啟動應變機制。 

(二)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無法參加甄試其應變措施(醫學系、牙醫學系除外)如下： 

1.申請條件(學系簡章所訂甄試當天有下列情況者): 

(1)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者。 

(2)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者。(非屬(1)且快篩陽性) 

(3)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離之確診者。 

(4)考生因疫情滯留境外經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核同意者。 

惟於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公布「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以後，因個人因素出國而

有以上情形者不得適用。 

2.個案考生於報名日起至甄試前二日，儘速將無法參加甄試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傳真或 mail至報

考學系並電話確認，若未依規定提出申請或未出具證明文件者，一律不予受理。 

3.經學系審核考生申請符合規定後，始能適用應變方案；考生如經審核不符應變方案申請資格，而甄

試當日亦未到考者，該甄試項目以缺考論處，相關問題請洽詢各報考學系。 

(三)「自主健康管理者」(含解除居家檢疫後 7日內、確診者解隔離後 7日內、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

者、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且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者)，均須到校應試，無須繳驗證

明文件，未應試者視同缺考。無症狀者安排與一般考生一同應試；有症狀者請於甄試前二日提

供快篩陰性結果(錄影或拍照加註日期)通知學系，由學系安排隔離試場應試。 

(四)醫學系及牙醫學系之因應疫情應變措施請至相關學系網頁查詢或洽詢報考學系。 

三、考生應於甄試日前留意自身健康情形，若具感染風險者請填申請表通知學系以利因應；倘有私自

參加甄試之情事，或申請資料造假，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甄試成績並通知政府相關單位依傳染病

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 

四、本應變措施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就即時疫情應變調整，請考生隨時留意本校綜合

業務組及各報考學系網頁公告。 

https://app.pers.ncku.edu.tw/ncov/
https://reurl.cc/Opx2EX


國立成功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無法參加第二階段甄試申請表 111.5.13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應試號碼  電子郵件  

報考學系  甄試編號  

學系甄試日期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申請原因 

(甄試當日符合所

列情況) 

□1.(1)居家檢疫(2)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 

□2.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3.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離之確診者。 

檢附證明文件(最遲於 111.5.26前補件):1.(1)居家檢疫通知書、政府核准公文、

入出國證明。(2)居家隔離通知書。2.醫院開立相關證明文件。3.確診通知書。 

檢疫或隔離 

結束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學系審核結果 
□符合，採學測加書審應變機制。 

□不符，須至一般試場甄試，說明:＿＿＿＿＿＿＿＿＿＿＿＿ 

承辦人簽章 

(加註日期) 
 

系主任簽章

(加註日期) 
 

說明: 

1. 個案考生於報名日起至甄試日前，如有所列情況，請儘速將本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傳真或 mail 至

報考學系並電話確認，若未依規定提出申請或未出具證明文件者，一律不予受理。 

2. 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無法參加甄試(醫學系、牙醫學系除外)，本校將啟動防疫應變機制方案，

取消到校甄試，改以學測加書審成績評比。 

3. 個案考生若為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公布「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情應變機制」後，因個人因

素出國而有上述原因無法甄試者，不得適用應變機制方案。 

4. 經學系審核考生申請符合規定後，始能適用應變方案；考生如經審核不符應變方案申請資格，而

甄試當日亦未到考者，該甄試項目以缺考論處，相關問題請洽詢各報考學系。 

5. 考生應於甄試日前留意自身健康情形，若具感染風險者請填申請表通知學系以利因應；倘有私自

參加甄試之情事，或申請資料造假，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甄試成績並通知政府相關單位依傳染

病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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